（一）民政惠民政策
	序号
	类别
	政策内容
	联系单位、
部门及电话

	1
	结婚
登记
	申请流程：办理结婚登记须婚姻当事人同时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当事人双方均能准确表达婚姻登记意愿；结婚登记男年满22周岁，女年满20周岁；出示当事人双方身份证、户口本、近期2寸合影3张（如属再婚，还须出示离婚证件、户口本）；注：婚姻状况显示离婚。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0731-27619279

	2
	离婚
登记
	申请流程：办理离婚登记须婚姻当事人同时到婚姻登记机关，1.出示当事人双方身份证、户口本（注：婚姻状况显示已婚）、结婚证、申请办理一个月离婚冷静期；2.冷静期后，当事人双方携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近期2寸单人照各2张，填写《个人信用风险告知书》、《离婚登记声明书》、《离婚协议》3份、《离婚询问笔录》。
	

	3
	补办
婚姻登记
	申请流程：补办婚姻登记须当事人曾经办理过相关的婚姻登记且该婚姻关系仍然存续，应出示当事人双方身份证、户口本、照片（补结婚证近期的2寸合影3张，补离婚证近期的2寸单人照2张）及婚姻登记历史档案（无档可查的，应出示能证明婚姻关系的相关证据材料），各填写《个人信用风险告知书》、《补领婚姻登记声明书》1张。
	

	4
	残疾人
两项补贴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
具有株洲市渌口区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且家庭或者本人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且残疾等级为一、二、三、四级的各类残疾人。
[bookmark: _GoBack]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具有株洲市渌口区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且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各类残疾人（以下简称重度残疾人）。
下列情况暂不列入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范围：
1.通过按比例就业、集中就业、社区就业等形式享有工资待遇的；
2.被征地后按月领取生活补助费的；
3.在工商部门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等自谋职业者或通过从事其他经营活动获得经济收入且收入高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4.以残疾人本人名义或以残疾人本人为主从事规模种养殖业、从事自由职业（自由撰稿人、艺术家、设计师、律师、经纪人、会计师、按摩师、歌手、画家等），且收入高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5.享受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和其他退休待遇的（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除外）；
6.以残疾人本人物业出租获得经济收入且高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补贴标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最低标准均为80元/人·月。
申请材料：
1.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需6项材料：《湖南省株洲市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审批表》；户口本、身份证、低保证、残疾人证、一卡通银行卡复印件。以上材料一式三份。
2.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需5项材料：《湖南省株洲市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审批表》；户口本、身份证、残疾人证、一卡通银行卡复印件。以上材料一式三份。
申办程序：残疾人两项补贴坚持自愿申请的原则。认为符合资格条件的残疾人向户籍所在地镇人民政府受理窗口填写提交《湖南省株洲市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审批表》和相关证明材料。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所在社区（村）委员会或其他委托人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
其他政策说明：同时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的残疾人，可以同时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以下简称两项补贴）。既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因公致残、离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贴（津贴）条件的残疾人，可择高申领其中一类福利性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贴（津贴）。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可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不计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收入。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残疾人不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特困人员不享受“两项补贴”。
	







区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股
0731-27617943

	5
	社会
救助
	低保基本条件：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提出书面申请；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符合低保对象财产状况规定的。
特困人员申请基本条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应当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一）无劳动能力；
（二）无生活来源； 
（三）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本办法所称的无劳动能力： 
（一）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二）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三）残疾等级为一、二、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的视力残疾人。
（四）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一年以上，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重病患者。
低保、特困申请程序：本人向村（居）委会书面申请—镇人民政府组织村（居）委会核实、评议、公示—镇人民政府审核—区民政局审批。
临时救助政策条件：1、因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或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困难的家庭；2、因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3、区、镇人民政府认为应当救助的其他困难家庭。
临时救助申请程序：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有关证明材料，填写《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由所在地村（社区）初审，并将有关材料和初审意见报送镇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批准，并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公布。
	区民政局社会救助股 
0731- 27612577

	6
	高龄
补贴
	补贴对象：凡具有株洲市渌口区户籍，年满80周岁的高龄老人。
补贴标准：目前年满80周岁到89周岁的老年人发放50元/人·月的高龄生活补贴；年满90周岁到99周岁的老年人发放100元/人·月的高龄生活补贴；年满100周岁的老年人发放500元/人·月的高龄生活补贴。
办理流程：向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填表、提供相关资料）—村（居）委会核实—镇政府审核上报—区民政局审核
发放方式：年满80-99周岁高龄老人高龄生活补贴按月发放；年满100周岁老人生活补贴按月发放。
	



区民政局养老服务股
0731-27619275

	7
	孤儿
补助
	补助对象：
1.具有株洲市渌口区户籍；
2.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
3.已满18周岁在全日制学校就读的孤儿。
补助标准：株洲市渌口区散居孤儿目前年补助标准是1100元/月。
申请资料：
1.《湖南省孤儿基本生活费申报审批表》及其他审批资料；
2.孤儿身份证或户口簿；
3.监护人本人户口簿和身份证及婚姻状况证明；
4.验证孤儿亲生父母情况需提交下列材料之一：a.公安机关出具的父母死亡户口簿销户页或证明，收原件；b.人民法院出具的父母宣告死亡或失踪法律文书，收原件；
5.已满18周岁在全日制学校就读的孤儿，需提交学校出具的在读证明，收原件；
6.儿童1寸和2寸近期免冠彩照各2张；
7.监护人或孤儿本人银行卡(一卡通)（复印件）。
申请流程：
1.监护人向孤儿户口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2.村（居）委会初审，上报镇政府；
3.镇政府审核，签署意见上报区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股审批。
	区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股
0731-2762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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